
研發處自 113 年 1 月 1 日起，受理 113 年度教師常態性補助【推動實務教學類、研究類、研習類】

申請，各項補助案件，皆連結教師評鑑「研究面」指標分數，敬請教師踴躍提出，相關辦法、說明及申

請表單如下【敬請點擊連結參閱】： 

項目 

相關辦法及作業

表單 

【敬請點擊以下

連結】 

案件受理 

截止日期 
案件核銷及結案 注意事項 

推

動

實

務

教

學

類 

製作

教具 

1.教師申請創新

及活化教學補助

辦法 

2.（申請、結案）

作業表單 

每年 9月 30日前，

以隨到隨審方式

提出。 

核銷： 

補助經費支出單據，請於核

定後 1個月內完成核銷。 

結案： 

成果請於當年度 11月 30日

前，提交電子檔案及紙本一

份至研發處辦理核銷。 

1. 補助經費項目及

額度，敬請參閱

【教師申請創新

及活化教學補助

辦法】。 

2. 申請方式：以教師

個人，並配合年度

開設課程與實際

授課時間提出。 

3. 申請件數：每人每

年以 1案為限。 

4. 獲教具製作及實

務專題製作補助

之案件，應於結案

後 2年內，參加校

內外所屬類別之

競賽。 

活化

教學 

專題

製作 

`

研

究

類 

專家

諮詢 

1.教師申請專家

費補助辦法 

2.（申請、結案）

作業表單 

每年 9月 30日前。 

核銷及結案： 

教師： 

請於當年度 10月 31日前，

檢附收據併同專家諮詢紀

錄表，送至所屬科。 

教師所屬科辦： 

協請科，於當年度 10月 31

日前，擬妥簽呈，檢附收據

併同專家諮詢紀錄表，辦理

結案。 

1. 補助經費：上限 1

萬/每案（諮詢對

象：1,000元-2,500

元/每人每次） 

2. 已獲校內教學實

務研究計畫及產

學合作計畫補助，

並編列專家諮詢

費之案件(相同計

畫案)不得申請。 

3. 獲補助之案件，應

於結案後 2年內，

提出獲參加相關

類別之計畫案、競

賽或成果發表 

產學

合作 

1-1.教學實務研

究暨產學合

作計畫補助

教師： 

因年度整體經費

結案，請於 9月 30

1. 補助款： 

（1）教師： 

獲整體經費補助之教

1. 補助經費項目及

額度，敬請參閱

【教學實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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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 

1-2.產學合作實

施辦法 

2.（申請、結案）

作業表單 

日前，並於計畫開

始前，繳交以本校

名義與合作機構

簽訂【合作計畫、

合約書、利益迴避

暨保密聲明書】至

所屬科。 

教師所屬科： 

於 9 月 30 日前，

並於計畫開始前，

並於計畫開始前，

經科務（中心）會

議審議通過後，上

簽呈核。 

師，請於 11 月 20日前

（或計畫結案前），併同

相關文件資料於所屬

科。 

（2）教師所屬科： 

請於 11 月 20日前完成

補助款經費核銷，並送

至會計室作帳。 

2. 廠商合作經費： 

（1）教師： 

獲核定之案件，請於計

畫結案前，併同相關文

件資料於所屬科。 

（2）教師所屬科： 

請於請於計畫結案前完

成廠商經費核銷，並送

至會計室作帳。 

暨產學合作計畫

補助辦法】，並於

廠商合作經費中，

編列 8％之管理

費。 

2. 獲核定之案件，請

於計畫結案後一

個月內，繳交紙本

成果報告乙份至

本處；電子成果報

告乙份至本處承

辦人。 

研

習

類 

教師

個人

研習 

1.教師研習補助

辦法 

2.（核銷）作業表

單 

教師： 

於課程科開始前，

繳交課程、研習或

活動簡章等資料，

至所屬科。 

教師所屬科辦： 

協請所屬科於課

程開始前上簽提

出申請。 

課程結束後兩週內，檢附

「差旅申請表、差旅報告

表、心得報告或論文、核銷

收據正本」。 

1. 相關課程、研習補

助範圍、補助項

目，請參閱【教師

研習補助辦法】。 

2. 研習經費核銷心

得報告撰寫規範

說明： 

（1）2,000~5,000 元

者：請於核銷

時，檢附至少 2

頁心得報告。 

（2）逾 5,000元未達

10,000元者：請

於核銷時，檢附

至少 3 頁心得

報告。 

（3）逾 10,000元者：

請於核銷時，檢

附 3 頁以上之

心的報告，並於

科務會議分享。 

以上不論金額，心得

內容撰寫請包含「內

容與核心素養關聯

性」、「對自我成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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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能力情形」及「如

何融入教授課程」 

自辦

研習 

1.舉辦學術研習

暨活動補助辦法 

2.（申請、結案）

作業表單 

由各單位於研習

會開始 2週前提出

申請。 

學術研習會結束後 2週內，

檢附相關資料（含實施計

畫），併同結案報告，辦理

核銷（未繳交報告者，經費

追回）。 

1. 相關補助項目及

其他補助條件，敬

請參閱【舉辦學術

研習暨活動補助

辦法】。 

2. 參與對象：以校內

教師為參與會向，

並須占總出席人

數之 50％以上。 

3. 學術研習活動舉

辦場地，以本校為

原則，如確有於外

部場地辦理之必

要，應依教育部及

所屬機關（構）辦

理各類會議講習

訓練與研討（習）

會管理要點辦理，

並於申請簽呈上

敘明。 

※以上常態性整體補助項目，若無本校授課事實之教師，請勿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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